共青城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
（2024—2025年）
(公示草案)
一、编制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8月26日修正）、自然资源部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的指导意见》（赣府厅发〔2021〕2号）、《共青城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30）》等编制《共青城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（2024—2025年）》。
二、基本情况
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涉及2个区片,即城北片区和城南片区,位于甘露镇、共青民主农业公司和江益镇,成片开发范围169.7公顷(2545.46亩)。(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)
三、成片开发的必要性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共青城市深入落实省委“二十四字”工作思路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首要战略，坚持“做强产业、聚集人气、激活双创、促进统筹”的发展思路，坚持“开放走在最前沿、服务抢占制高点、产业聚集中高端、城市创建绿富美”，持之以恒招项目、促落地、优环境、抓落实，活力实力美丽幸福共青建设取得更大成效，奋力描绘好新时代共青城改革发展新画卷。共青城市为做好与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，结合“十四五”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和2024—2025年工作计划，合理布局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，为更好保障社会经济良好发展，确保共青城市重大项目用地需求，完成城镇发展及产业用地转型升级，有必要依法依规启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。
四、土地用途分析
城北片区安排产业开发项目6个,面积23.49公顷;商业开发项目1个,面积6.29公顷。
城南片区安排商业开发项目2个,面积15.97公顷;物流仓储项目1个,面积7.73公顷；开发项目4个，面积46.99公顷。
五、公益性用地情况
成片开发范围内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途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途、公共设施用地、交通运输用途和特殊用地等属于公益性用地，片区公益性占比详见下表，符合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的指导意见》（赣府厅发〔2021〕2号）公益性用地占比要求。


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比例情况表
单位：公顷，%
	片区名称
	公益类别
	公益用地面积
	片区开发面积
	公益性用地占区片范围用地比例

	城北片区
	城镇道路用地
	12.26 
	49.72 
	40.09%

	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
	7.67 
	
	

	
	小计
	19.93 
	
	

	城南片区
	城镇道路用地
	16.51 
	119.98 
	41.09%

	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
	24.58 
	
	

	
	公共设施用地
	4.26 
	
	

	
	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
	3.95 
	
	

	
	小计
	49.30 
	
	

	合计
	69.23 
	169.70 
	40.80%


六、规划符合情况
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、要求，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、任务，成片开发相关项目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
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内。
七、征地农民利益保障
为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征地补偿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江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赣府字〔2020〕9号）、参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印发《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等文件规定开展工作。

八、结论
《共青城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（2024—2025年）》符合自然资源部及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土地征收“成片开发”的相关要求。
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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